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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说明



	评分项
	评审标准
	分值

	一、报价分
	报价方式：参照原国家计委《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1980号）文件自报下浮率，每下浮1%得1分。
注：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单位支付。
	20分

	二、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
	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招标组织程序、服务事项处理时限、服务质量保证措施、服务承诺、人员配置、服务承诺、廉洁从业、档案管理措施等。

1.服务方案优15—11分。内容详尽，涵盖所有关键领域，具体措施明确，对代理工作内容及流程充分了解，能准确把握项目定位，对服务内容、操作、实施和管理有全面周到的考虑和安排。

2.服务方案良10—6分，内容基本完整，涵盖主要领域，但在细节和具体措施上有所欠缺，对代理工作背景有一定的了解，对服务内容、操作、实施和管理有一定想法，但是与服务需求有一定出入。

3.服务方案差为5—1分，内容不完整，缺乏关键领域的覆盖和具体措施，对项目基本情况和服务内容不够了解，对项目定位、服务内容、操作、实施和管理的构想不全面，对服务需求有较大出入。

4.未提供服务方案或提供的服务方案与本次采购内容无关的得0分。
	15分

	三、营业场地情况
	1.有固定主营业场所的得2分；在贵州省无办公室场所或未提供合格证明材料，得0分。（需提供房产证及购房合同，租赁合同复印件或扫描件）

2.设置有独立的开标厅（室）、评标厅（室）、档案管理室得2分。（提供办公场所平面示意图和现场图片）

3.开标室具备录音录像等监控设备设施的得1分（提供监控设备设施现场照片）
	5分

	四、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
	1.项目负责人从事招标代理行业6年及以上的得5分；3年及以上不足6年的得2分；3年以下不得分。（需提供招标代理机构社保缴纳时间作为工作年限的证明材料，如为退休人员，退休前需要代理机构购买社保满足年限，并提供退休证等证明材料）

2.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证书的得5分，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的得3分。（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）
	10分

	企业荣誉及
实力
	1.近三年获得市级及以上招标行业协会表彰的“优秀招标代理机构”称号（省级资信评价为甲级），每获得一次，得2分，最多得4分,无相关资料不得分；

2.招标代理机构获得招标采购专职从业人员能力考评证书的人员,每提供1人得4分，最多得20分，需提供人员证书及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。其他不得分；

3.近三年获得纳税信用A级，提供国家税务总局查询截图，获得一次“纳税信用A级”得1分，共1分，无相关资料不得分。
企业荣誉及实力证明材料应包含：提供上述有效证明文件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。
	25分

	六、业绩
	1.提供近三年以来代理的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相关的政府采购业绩，提供一个得4分，满分8分；

2.提供近三年以来代理的类似政府采购业绩，提供一个得4分，满分8分；
    3.以上业绩中包含“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论证”相关工作的，提供一个得4分，满分4分；
业绩材料应包含：合同和政府采购网上的招标公告（或政府采购网上的中标公告）作为证明材料，以上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，提供不全或未提供的不予计分。
	20分

	 七、评审专家及系统
	1.具有独立的专家抽取系统且专家人数不低于600人的得2分；每增加200人，加1分；本项共计4分。 

注：提供专家抽取系统截图及专家人员清单（须包含专家姓名、职称、专业等，为保证专家隐私无须填写联系方式），不提供不得分。 

2.具备完善的专家抽取流程，根据提供的抽取流程进行评分，流程严谨，好的得1分，一般的得0.5分，差的不得分，不提供不得分（注：提供专家抽取系统截图，不提供不得分）
	5分




